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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资源厅

文 件

新自然资规〔2021〕2号

关于印发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土地征收

成片开发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自然资源局，各地、州、市自然资源局，自治

区国土资源执法监察总队、国土综合整治中心、煤田地质局及其

他直属单位，厅机关各局处室：

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实施细则》已经自治

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21年 3月 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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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土地征收

成片开发实施细则

为加强自治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管理工作，规范《土地征收

成片开发方案》内容及审查报批程序，科学合理安排建设项目用

地，根据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〈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（试行）〉

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20〕5号）规定，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

本细则。

一、科学合理编制《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》

本细则所称成片开发，是指在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

边界内的集中建设区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的对一定范

围的土地进行的综合性开发建设活动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在

土地征收成片开发中应当坚持新发展理念，以人民为中心，注重

保护耕地，注重维护农民合法权益，注重节约集约用地，注重生

态环境保护，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，根据当地国民经济

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国土空间规划，科学编制《土地征收成片开

发方案》，编制内容应当包括：

1.成片开发的位置、面积、范围和基础设施条件等基本情况；

2.成片开发的必要性、主要用途和实现的功能；

3.成片开发拟安排的建设项目、开发时序和年度实施计划；

4.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一个完整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

范围内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其他公益性用地（以下统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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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公益性用地”）比例，南疆四地州县（市）比例不低于 35%，

其他市、县（市）比例不低于 40%；

在编制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时，该范围内已完成的公益性

用地，可以纳入公益性用地计算比例。不同成片开发方案的范围

不得相互重叠；

5.成片开发的土地利用效益以及经济、社会、生态效益评估。

二、《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》编制程序

1.市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组织编制《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》

时，应当充分听取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社会公众和有关专家学

者的意见。

2.《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》形成后，应当经成片开发范围

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

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。包含多个集体经济组织的，应分别达

到各集体经济组织村民会议成员、村民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同意。

未经成片开发范围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

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的，不得申请土地征

收成片开发。对《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》进行修改后，应当按

照原程序再次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

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意见。

3.公示。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同意的《土地征收成片

开发方案》，应当在成片开发范围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公示，

公示时间不得少于 5个工作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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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同意的《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

案》，其土地开发利用应当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。

三、《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》报批申请材料

1.市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的申请及地（州、市）人民政府（行

政公署）出具的书面初审意见；

2.《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》正本；

3.经成片开发范围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

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的相关材料；

4.土地利用效益以及经济、社会、生态效益评估的相关材料；

5.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相关材料；

6.成片开发范围勘测定界界址点坐标。

四、《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》审查报批程序

1.审查。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负责对《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》

的审查工作。

2.专家论证。自治区人民政府委托自然资源厅组织人大代

表、政协委员和土地、规划、经济、法律、环保、产业等方面的

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对《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》的科学性、必

要性进行论证，并形成论证结论。

3.请示。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根据审查情况以及专家论证结

论，提出对《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》的审查意见，报自治区人

民政府审议。

4.批准。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审议同意后，由自治区自然资源

厅向市、县（市）下达批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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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批准《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》

1.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；

2.市、县（市）区域内近五年平均供地率小于 60%的或者上

年度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任务未完成的；

3.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标准，各类开发区、城市新区土地利

用效率被评定为低下的；

4.已批准实施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连续两年未完成方案安

排的年度实施计划的。

六、监督管理

1.市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批准的《土地征收成片

开发方案》实施，不得擅自改变方案。因国土空间规划或者重点

产业调整确需改变方案的，应当重新报批。

2.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

监督检查，对发现未按照批准的《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》建设

的，应当按照《土地管理法》《城乡规划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

进行调查处理。

3.自然资源厅将各地《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》实施情况作

为自然资源督察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，对督察中发现有弄虚作

假、未按照批准的《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》实施等行为，将严

肃查处并追责问责。

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2023年 11月 5日失效。

附件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指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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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1年 3月 17日印发


